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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对承租人会计处理要求之

比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3 号将租

赁业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并规定

了区分的详细标准。其中明确融资租赁

是指将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收益都转

让给承租人的租赁。这种租赁对承租人

的会计处理要求是：1.必须将租入资产

入账，同时将未来应付租金作为负债入

账，并将负债分为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

分别在资产负债表上公开列示，要求资

产和负债都用应付租金的现值予以 记

载。用来计算租金现值的贴现率通常是

承租人借款购买设备将要承担的利率，

当租入资产的内含利率比借款利率低

时，则用内含利率折现。2.承租人支付租

金时要求分别以租赁负债的减少数和利

息费用的增加数列支。3.租入资产要求

由承租人计提折旧。
我国融资租赁从本世纪 80 年代出

现至今，财政部曾多次公布关于企业固

定资产租赁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1993 年

7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及各

行业会计制度对承租人会计处理的要求

可概括为：1.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视同

企业自有固定资产入账，并以应付租金

总额确认为长期负债入账。2.采用融资

租入固定资产不论租期满后租赁资产所

有权是否转移给承租方，其分计处理方

式要求相同。3.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承租方计提折

旧，计提折旧方法比照企业自有同类固定资产。

二、中美对出租人会计处理要求之比较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3 号将融资租赁又分为

销售方式租赁和直接融资租赁两种形式，并对两种形

式的会计处理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就其基本要求

而言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确定出租人总投资，即

未经贴现的出租人因出租资产而将获取的总收入 （即

总投资额=最低租金额+无担保残值）。2.确定合适的利

率（折现率），即满足下列等式的利率：资产出租时公允

市价=最低租金额现值+无担保残值的现值。3.确定净

投资，即按已确定的内含利率计算的最低租金额现值

和无担保残值现值之和。4.计算未获利息收入，即总

投资额与净投资额之间的差额。未获利息收入必须按

投资净额法分摊给各会计期间。5.应将租赁净投资分

为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两部分，并在资产负债表上公

开列示。
我国对融资租赁出租人会计处理的

要求大致是：1.工业企业对融资租出固

定资产，因不享有实际使用权，只享有名

义所有权，因而不能将租出资产作为固

定资产入账，而只能按应收取的租金作

为债权入账。2.如出租人为金融机构，

可将应收取租金额和购入租赁资产投资

的差额作为 “未实现利息收入”。“未实

现利息收入”必须分摊给各出租期间。3.

将应收租金额划分为流动资产和长期资

产两部分分别列在资产负债表上。

三、中美承租人会计处理方法之比

较

根据中美两国对承租人会计处理的

要求，举例说明两国对融资租入资产会

计处理方法的异同。

〔例〕假定 1992年 1 月 1 日，甲公司

将一台设备出租给乙公司，设备购置成

本为 46 000 元，公允市价为 58 000

元，租期为 4 年，每年初支付租金 16 000

元，租赁内含利率为 8% ，承租人增资借

款利率为 10% ，设备预计使用 6 年，无

残值。乙公司设备用直线法折旧。契约

规定 1995 年 12 月 31 日租期届满时，乙

公司以 200 元价格购买设备，承租方会

计处理用净额法。
1.按照前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3 号的规定，承租人应编制如下利息费用摊销表及表

后会计分录。
利息费用摊销表

注：表中 57 232=16 000×3.577
1992 年 1 月 1 日

借：租赁资产  57 232

贷：现金  16 000

应付租赁款  41 232

1992 年 12 月 31 日计提折旧 =9 5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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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折旧费用  9 538

贷：累计折旧  9 538

以后几年计提折旧时会计处理此相同。

1993年 1 月 1 日支付第二期租金时

借：应付租赁款  12 702

利息费用  3 298

贷：现金  16 000

1994 年 1 月 1 日支付第三期租金时

借：应付租赁款  13 718

利息费用  2 282

贷：现金  16 000

1995 年 1 月 1 日支付第四期租金时

借：应付租赁款  14 812

利息费用  1 188

贷：现金  16 000

2.按我国的有关规定，乙公司会计处理为：

1992 年 1 月 1 日融资租入设备一台，并付第一期

租金时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4 000

贷：银行存款  16 000

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48 000

1992 年 12 月 31 日计提折旧 =10 666 元

借：制造费用（或管理费用）  10 666

贷：累计折旧  10 666

以后几年计提折旧时会计处理与此相同。

支付第二、三、四期租金时：

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16 000

贷：银行存款  16 000

四、中美出租人会计处理方法之比较

美国融资租赁出租人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两种：直

接融资租赁和销售型租赁。出租人直接融资租赁的会

计处理与承租人融资租入的会计处理类似，只不过承

租人利息费用的增加和租赁负债的减少，在出租人来

讲表现为利息收入的增加和出租资产的减少而已。销

售型租赁与直接融资租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

利息收入，还有销售损益，且销售损益为资产公平价值

与成本或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未实现的利息收入为

总投资与总投资的现值的差额，折现率为出租人的内

含利率，出租时应将总投资记为“应收租赁款”，将最低

租赁得款额的现值记为“销售收入”，资产的成本或账

面价值作为销售成本，并将未实现收入按实际利息法

在租赁期内推销。
〔例〕某公司于 1992 年 1 月 1 日签订一租期为 4

年的租约，租约规定出租人有权在 4 年后以同等租金

让承租人续租 2 年，该机器的成本为$1 600 000，售价

为$2 000 000，估计使用年限为 8 年，4 年末估计残值

为$240 000，6 年末估计残值为$ 160 000，出租人每年

年末收取等额租金，资产在租赁结束后退还出租人。
出租人的初始直接成本为$40 000，内含利率为 12% ，

收款可能性非常确定。
此租赁符合融资租赁标准，且有销售利润，故属销

售型租赁，最低租赁得款现值=正常售价-残值的现

值。即：

每年租金×4.1 1 1 407=$2 000 000-$160 000×0.506631

每年租金= =$466735.37

应收租赁款=总投资=最低租赁款额+未担保残值

=$466 735.37×6+$160 000=$2 960 412.2
销货成本=机器成本+初始成本-未担保残值现值

=$1 600 000+$40 000-$160 000×0.506631

=$ 1 558 939

最低租赁得款的现值=$1 918 939

应收租赁款的现值=净投资=$2 000 000

未实现的利息收入=$2 960 412.2-$2 000 000
=$960 412.2

有关出租时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租赁款  2 960 412.2

销售成本  1 558 939

贷：存货  1 600 000

销货  1 918 939

应付账款（现金）  40 000

未实现利息收入  960 412.2

收到租金时利息的分摊计算如下表：

利息收入摊销表

1992 年 12 月 31 日收到租金时应作如下分录：
借：现金  466 735.37

贷：应收租赁款  466 735.37
借：未实现利息收入  240 000

贷：利息收入  240 000

以后几年收到租金时，会计处理类似于 1992 年。
1997 年 12 月 31 日租期满后收回租赁资产时，作

如下分录：

借：机器设备  160 000

贷：应收租赁款  160 000

在我国，未将融资租赁再细分，也未对融资租赁的

出租人的会计核算作明确规定，有的工业企业将自产

产品融资租出视同分期收款销售，按合同约定日期为

收益实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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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某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一项租赁合同，租出自

产设备一台，成本为 50 万元，合同约定价款为 70 万

元，租期为 5 年，每年年初出租人收取租金为 14 万元，

租期满后设备归承租人所有。
租出公司应作如下分录：
借：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50 万元

贷：产成品  50万元

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14 万元

贷：产品销售收入  14 万元

借：产品销售成本  10 万元

贷：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10万元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会计系）

责任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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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使用《贷款证》？
田希永  杨新华

《贷款证》是人民银行对需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或

已与金融机构有借还款关系的企业颁发的、用来登记

企业财务状况、记录企业在金融机构借还款情况的记

录簿，是企业据以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所必备的资格

证书。目前，贷款证制度基本上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了

实施，对于维护信贷资产安全，促进企业加强贷款资金

管理起到了较好作用，得到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普遍

欢迎。但由于此项制度是一项新业务，在实际操作中

许多企业对《贷款证》的使用还不规范。那么，如何使

用《贷款证》呢？

1.申请借款。企业只有在申领《贷款证》后，才有

资格向金融机构申请办理借还款手续。在申办借款

时，企业要持《贷款证》供金融机构查验。凡未领《贷款

证》或在向金融机构申办借还款业务时不出示《贷款

证》的企业，金融机构一律不受理贷款业务。企业在申

请借款被批准后，应要求金融机构信贷人员在《贷款

证》上逐笔登记，并签字盖章。
2.申请贷款展期。企业贷款到期不能偿还，在向

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展期被批准后，企业亦应要求信贷

人员在《贷款证》上逐笔登记，并签字盖章。
3.归还贷款。企业归还贷款后，应持金融机构会

计部门填制的“贷款偿还凭证”回单和《贷款证》及时到

金融机构信贷部门做还款记录。
4.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担保企业要将《贷款证》

提供给被担保企业（借款企业）的放款金融机构，由其

按规定在《贷款证》上做有关记录。
5.异地办理贷款业务。企业在注册地以外的城市

金融机构办理借款、还款、提供经济担保手续时，应持

《贷款证》要求金融机构在 “异地贷款发生情况登记

表”、“企业经保证情况登记表”中的相应栏目登记。

6.年审。中国人民银行《贷款证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持证企业在每年的 3 月至 6 月凭《贷款证》及

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材料到发证机关办

理年审手续。年审期间《贷款证》有效。未在规定时间

办理年审手续的，《贷款证》失效。在年审时发现《贷款

证》未能如实登记借款、还款、展期、担保、提供虚假报

表等，发证机关对持证企业给予批评教育或吊销《贷款

证》。
7.《贷款证》的有效期。《贷款证》的有效期为 3 年。

有效期满，企业应及时到发证机关申请换发新的《贷款

证》。
8.变更。在《贷款证》有效期内，企业发生以下情

况之一的，要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贷款证》变更手续，

并缴还旧证：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或注册资本变更

的；法定住址迁移的；《贷款证》登录满页或严重破损

的；《贷款证》不慎遗失，企业已向发证机关挂失备案满

两个月的；等等。对应办理而未办理变更手续的，除收

回旧证外，1—3 个月内不予补发新证。
9.注销。企业在下述情况下，须向人民银行办理

《贷款证》注销手续：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联营、

兼并、合资、分立、有偿转让的；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

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被依法宣布破产的。
10.保管。企业领取《贷款证》后，必须妥善保管，

并接受人民银行检查，企业拒绝检查的，或有涂改、撕

页、伪造、销毁、出租、转让等行为之一的，人民银行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通知各金融机构暂停贷款、直

至吊销《贷款证》的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作者单位：河北省玉田县人民银行）

责任 编辑  周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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